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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视域下
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谢忠洲,陈德敏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

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 《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

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 因此,基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 部基础法律+4 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

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法律体系;管控分区;保护性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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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围绕自

然保护地体系化分类进行了初步尝试,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顶层设计陆续出台,立法工作正在逐步

推进,但体系化工作尚需时日才能完成。 截至 2018 年,中国已有 2
 

750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4
 

716. 7 万公顷,占总国土面积的 15%以上①。 针对不同地理气候特征、野生动植物分布情况、生态

环境状况开展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工作,并对应性选择自然保护工具箱是当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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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笔者拟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自然保护地类型化的

标准,对我国现有类型多样、空间重叠、分类标准模糊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予以分类,以此指导自然保

护地治理中具体制度的建构。

一、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政策实施的现状剖析

自然保护地制度框架的更新需要精准把握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法律政策实践,清晰厘定自然

保护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期更为有效地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对现行法律政策体系

的梳理,有助于掌握我国自然保护地制度供给的客观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应因之策。 因此,笔者拟

对自然保护地具体内容进行考察,在把握我国当前自然保护地实践中制度供给的有关问题的基础

上,为后续自然保护地制度建设提供现实参考。
(一)自然保护地概念的阐释与比较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保护地定义为“通过法律及其他有效方式用以保护和维护生物多

样性、自然及文化资源的土地或海洋”。 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立法呈现分散化趋势,涉及多部交叉

重叠的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见表 1),因此,该概念界定尚不清晰,分类标准也尚付阙

如。 而域外经验表明自然保护地应着眼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只是基于管理目标、保护严格

程度、资源利用和开发强度等实践差异而各有侧重。 例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

严格自然保护区 / 荒野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历史遗迹或地貌、栖息地 / 物种管理保护区、陆地 / 海
洋景观保护区、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区等六类[1] ;美国将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

野生动物庇护系统、国家景观系统、国家海洋保护区系统、国家荒野环境保护区、风景河流系统和生

物圈保护地(国际性保护地)等八大系统;《瑞典环境法典》第七章的区域保护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文化保护区、自然遗迹、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区域、野生动物和植物禁猎禁伐区、沿岸保护区、环
境保护区、水域保护区等九种类型[2] 。

从现行法律政策文本的检索来看,我国尚无对自然保护地概念的明确界定,而理解生态红线、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等相关概念将有助于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的区别。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办法(试行)》将生态保护红线

界定为“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包括生态功能重

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据该办法可以推定生态保护红线应是自然保护地的上位概念。
第二,重点生态功能区与自然保护地区别。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为优化行政区域内国土资源空

间格局,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所提划定的重点区域。 依据《中央对地方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重点

生态功能区管理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相互关联且以区县为划定单元,二
者在划定目的、范围、配套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

第三,生态用地与自然保护地的区别。 生态用地是从土地用途管制出发对土地资源进行分类

的立法设想,是指具备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包括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或生态环境脆

弱、生态敏感性较高的土地。 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用地都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义,但基于分类标准的差

异,二者指向的目的有所不同,生态用地立足于对土地用途的分析,而自然保护地偏重高质量生态

产品供给。

35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1 期　 　 　

表 1　 我国现行制度框架下自然保护地下位概念、相关概念

概念 制度规范 效力等级 说明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条例》 行政法规 《自然保护区条例》在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中发挥
着基础性指导作用

湿地公园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部门规章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部门规范性
文件

湿地保护包括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保护小区等三
种不同类型;且湿地公园采取晋升制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条例》 行政法规 风景名胜区注重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即关注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文化功能

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部门规章

《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部门规章
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录》,至今我国共有国家级
森林公园 881 处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 部门规范性
文件

包括海洋特殊地理条件保护区、海洋生态保护区、海
洋公园、海洋资源保护区等四种

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部门规范性
文件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自然保护区的下位概念

地质自然保护区 /
国家地质公园

《关于建立地质自然保护区
的规定(试行)》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部门规章

至今已评定 8 批 271 处。 地质自然保护区应为自然
保护区的下位概念,而国家地质公园等应当作为自
然公园的下位概念

国家气象公园 《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管
理办法(试行)》

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行业
规范

国家气象公园试点建设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组织开
展,将气象自然景观、气象科普基地和气象博物馆三
者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国家沙漠(石漠)
公园 《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 部门规范性

文件

至今有 91 个国家沙漠公园,12 个石漠公园;一般由
生态保育区、宣教展示区、体验区、管理服务区等区
域组成

自然保护小区

《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规定 法律

重要栖息地现一般采用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其他
可以通过地方立法保护,如《三门峡市白天鹅及栖
息地保护条例》对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了规范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第 11 条 部门规章 在湿地保护体系中有“湿地保护小区”的概念分类,

以适应自然保护地保护多样化的需要

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
暂行办法》 部门规章 保护水产种质资源的同时客观上保护水产资源生息

繁衍的水域、滩涂及毗邻的岛礁、陆域等自然保护地

水利风景区 《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部门规范性
文件

水利风景区需以水域(水体)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强
调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自然保护地的硬法之维:法律法规供给系统性顶层设计缺乏

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规范供给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策主导型的自然保护地制度供

给模式效力较低且结构失衡。 表 1 梳理有关政策规范中只有《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
两部行政法规,其余制度多为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在法律供给层面缺乏《自然保护地法》《国家

公园法》等效力等级较高的专门法律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以及《指导意见》等中央政策文件实现有效的互动,同时,还存在自然公园立法缺位的问题,现行

法律法规供给不足客观上制约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力度。 二是我国法律法规对国际环境

法的回应不足。 《世界自然宪章》《生物多样性公约》 《拉姆塞尔公约》等相关国际环境法可以推动

自然保护地保护制度规范建设,但在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制度规范中缺少对相关国际法的转化,为
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强化国内法立法工作,应当采用与其他缔约国较为一致的分类方

法,并充分吸收借鉴、回应有关公约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强化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互动,保障我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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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体系性。
(三)自然保护地的软法之面:政策与标准供给结构性供给不足

我国自然保护地政策、标准供给目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策扩散中缺乏创新动力。 党的

生态环境政策、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与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同属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都
是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客观范畴[3] ,共同推动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目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导意见》都为《自然保护地法》提供了目的原则、管理体制、具体制度

等方面的立法指引,但对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具体政策制定尚有待进一步加强。 重视具体类型

自然保护地可操作性的法律政策制定,才有可能形成供给充分的政策体系框架,更加细致全面地推

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 二是标准体系、设计规范有待进一步梳理整合。 目前各类自然保护

地涉及的标准规范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为充分发挥标准规范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化建设中的作

用,需要对现行标准体系、设计规范进行系统梳理整合,明确标准规范供给中的不足并予以补充。
例如,《国家公园设计规范》《自然保护区工程设计规范》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中起着重要的

指导作用,但在自然公园领域却缺乏相应设计规范,这是标准规范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一个面向。 而

标准规范供给失衡是标准规范结构性供给不足的另一个面向。 例如,在湿地公园建设方面,《湿地

公园设计规范》《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 《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细化了相关制度在湿地设计、
建设和评估中的具体操作;《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指南》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对规范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这

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并不契合,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标准规范供给中还存在

很大空白,而上述相关标准可以为自然保护地标准规范的供给侧梳理提供素材。 同时,部分与自然

保护地类型化不相契合的标准规范需要整合、修订或删减,以解决标准规范供给失衡的问题。

二、自然保护地类型化的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我国虽已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了自然保护地制度,但是目前自然保护地体系较为混乱,不同

类型自然保护地存在功能定位不清、空间重叠[4]等问题,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概念的引入和运用可

以很好地回应上述问题。 故笔者拟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分类标准,以廓清各类自然保护地供

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偏好,为后续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一)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工作中引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可能场域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中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

件与效用,包括对人类生存及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生态系统产品(显性产品)和生态系统功效(隐形产

品)。 依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生产、调节、文化和支持等四大

功能。 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可以对自然保护地内的森林、湿地、草地等生态系统类型展开评估,
并明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差异。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可以

从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出发为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类型化提供参考,为后

续立法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证据支撑。 南非 Wilderness
 

National
 

Park 的经验表明,包括国家公

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划定、建设和管理中不宜持有过分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而应重视保护生

态环境与保障周围居民经济社会利益的衡平[5] ,故自然保护地立法需尊重不同自然保护地主导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性。 《指导意见》以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两个要素作为自然保护地类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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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虽有合理性,但是对资源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维护面向的认识仍有不足。 “价值”主要强

调物对主体客观需要的满足,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即是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服务功能。 而保护强度

和利用强度一体两面的展开也依赖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服务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自然保护

地都提供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存在差别,以此概

念对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类型化便于澄清认识,并有效指导具体制度的建构。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中的运用

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供给生态产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地理单元、功能类别的空间差异,各类自然保护地供给生态福利和

公共产品的趋向和力度也有所不同。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公共产品,
需要从量和质两方面着手,差异化的地域条件、生态状况使得自然保护地在提供主导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上有所不同,进而导致国家和社会对不同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的判断各有不同。 因此,立法

需要强化具体制度的协作互补,以期系统发挥制度设计的功能。 基于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

异,制度设计应当有所侧重,以期衡平自然保护地的生态功能、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等多重维度。 由

此可见,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运用于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工作将有助于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等概念进行抽象化,并据此对自然保护地的分类标准、功能分区、管理体制、禁止性规范等法律制度

进行系统调整,最终建立起相对严密的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体系。
(三)自然保护地供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偏好

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需分析可知,各类自然保护地供给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各有侧重,法
律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认识并回应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由于定位不同而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

的差异。 为便于展开类型化的讨论,笔者拟从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入手,
对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立法目的予以系统性的梳理。

1. 生产功能之限缩

生产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供给食物或者原材料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基于对自然保护

地保护的功能定位,具体制度设计需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限制不合理的开发、经营行

为,但也需要尊重原住民适当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自然保护地法》作为自然保护地管理的基

本法,需要有效统合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多种自然保护地,为实现不同自然保护地主导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提供宏观法律依据,尤其应当将生产功能限缩。
2. 调节功能之强调

调节功能是指通过增加碳汇、净化水质、涵养水土、处理废物等具体形式调节人类生态环境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自然保护地在调节局部气候、疾病控制和保障物质循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实现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是自然保护地设立的重要目的。 以气候调节为例,生态系统会对局部

乃至全球气候造成影响。 划定科学、管理高效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不但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生态产

品,同时也可以有效发挥调节功能的作用,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等客观情况。
3. 文化功能之重视

文化功能是指人类通过精神感受、知识获取、主观印象、消遣娱乐和美学体验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

非物质利益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环境具有极强的美学价值,各类自然保护地在特殊物种保护、
生态系统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自然保护地特有的自然魅力,公众期待也有权利共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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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提供的相应文化服务功能。 因此,在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分区、行为人权利义务设置等方面也需

要体现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认同和重视,保障游客合理正当地进行观赏休憩的权利。
4. 支持功能之关注

支持功能是指在保持土壤、维护生物多样性上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区别于前述三种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支持功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需要通过长期、间接的方式呈现。 而在人类长期的发

展历程中,需要面对并回应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范围的不合

理扩大必然会导致一定的环境问题。 自然保护地的设置可以克服传统发展观片面、短视的问题,有
效衡平有限保护与合理开发之间的关系,通过自然保护地建设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持功能。

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标准下自然保护地类型化的立法实现

《指导意见》为自然保护地类型化提供了基本方向,也为自然保护立法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当前自然保护地立法重心在于梳理现有制度规范,以整合式立法的思路保障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体

系化、精细化。 因此,笔者拟以生态系统功能的概念标准,准确识别不同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为自然保护地立法提供参考方案。
(一)现行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梳理

基于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差异,笔者认为自然保护小区在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采用四大类、四层级的“两园两区” (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

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的“四分法”自然地保护体系契合并深化了当前政策要求,也更能适应我国自

然保护地工作的实践需求,可以为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实现提供理论支

撑和制度指引。
1. 国家公园应当协调各类功能,并关注生产功能的必要实现

作为大尺度、保障生态系统原真性的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占地面积大、范围广,若想完全禁止

所有的开发活动并不现实,为回应社区开发不协调的难题,国家公园应当在限制条件下保障生产功

能的必要实现。 在《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立法工作推进中需要尤为关注法律系统的协整性

和相关单行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将“生产功能的必要实现”作为价值衡量和制度设计的中心,一方

面要落实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的区域定位;另一方

面需要强化对原住民必要生活生产设施的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旅游等活动的有效监管。
2. 自然保护区应当强化调节功能

自然保护区设立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

殊意义的自然遗迹。 鉴于自然保护区面积较大,需要侧重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因此,需要

通过自然保护区内分区制度保障必要的生产性活动。 但依据《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划

分为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自然遗迹类三大类别九种类型来看,自然保护区应侧重于对代

表性保护对象的保护,并通过分区管控、建设项目负面清单、行为负面清单的设置,增强自然保护区

在增加碳汇、净化水质、涵养水土等方面的作用,强化自然保护区的调节功能。
3. 自然公园应当侧重文化功能

海洋公园、沙漠(石漠)公园、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属于具有地域特色的保护区域,可以为公众

提供美学欣赏、自然教育、休闲娱乐等多样的文化功能。 但当前我国自然公园的构成比较繁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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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保护区域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管理目标的梳理,以突出自然公园文

化功能供给的重要作用。 为实现该目标,立法技术上需要注重对现有海洋公园、沙漠(石漠)公园、
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有关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的体系化整理,以探索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统筹引导

各类自然公园建设。
4. 自然保护小区应当重视小范围内的支持功能

自然保护小区②在完善自然保护网络、强化公众参与、增强自然保护地自我管理等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 江西、广西和湖北等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较为丰富的实践也为具体法律法规设立提供

了坚实支撑③。 自然保护小区呈斑块状分布,在人类聚集区拥有了类似岛屿栖息地的一定特性[6] ,
为小范围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并同时可以为所在地公众提供休闲娱乐等文化功能。
因此,从不同生境衔接、边缘区物种多样性保护考虑,自然保护小区发挥了较强的支持功能。 在人

口密度较大的东部地区,自然保护小区可以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需要,是一类不可或缺的

自然保护地。
(二)自然保护地类型化建构之设想

在《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

然公园的定位比较准确;但笔者认为基于我国部分省市在自然保护小区的长期实践,“四分法”下的

自然保护小区也应当纳入自然保护地类型化体系中,以满足我国自然保护地实践的现实需要。
1. 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

作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试点的 10 个国家公园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代
表性。 在保证大尺度原真性的前提下,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华文明的特有风采;同时,还具有全

民公益性,可以满足全民共享的基本目标,为公众提供最具代表性的生态产品。 因此,国家公园改

革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工作中的重点,国家公园建设工作的效果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自然保护地

建设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我国生态产品体系的总体供给。 在立法中应当秉持上述理念,从试点地区

国家公园地方立法中汲取经验,加快国家公园立法的步伐。
2. 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角色

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典型生态系统、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典型自然遗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在实践层面,自 20 世纪 50 年代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我国迄今已设立 2
 

750 个自

然保护区,在管理体制、规划建设、资金保障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制度层面,《自

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自然保护区

工程设计规范》《自然保护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规程》等法律法规、技
术标准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对自然保护地一般制度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制度的设计

具有参考价值。
3. 自然公园的补充位置

自然公园需要对现行交叉重叠的多种自然公园进行梳理整合,以实现自然公园所承载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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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具体制度规范可以参照哥伦比亚公民社会自然保护区、英国社区保护区和乡村公园、冰岛乡村公园、印度社区保护地,澳大利亚休憩公

园等实践。
参见《自然保护小区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2017 年 11 月 8 日发布。 访问地址为 http: / / www. zhhjw. org / a / qkzz / zzml / 2017nian10yue /
fmbd / 2017 / 1108 / 6544. 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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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地貌和文化多样性等目标。 虽然在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生态系统保护中,自然公园建设工

作只处于补充位置,但是,由于自然公园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性低于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且自然公园在提供文化功能,保障基本生态产品供给中确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自然公

园的制度设计需要秉持这一基本定位,以契合自然保护地制度实践的需要。
4. 自然保护小区的兜底定位

自然保护小区可以有效回应经济活动频繁,生物生境破碎化比较严重地区保护生物多样性保

护地的客观需要,也契合自然保护地建设“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原则。 而《广东省社会性、群
众性自然保护小区暂行规定》《湖南省自然保护小区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文

件都可以为《自然保护小区条例》的立法工作提供支撑。 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划定大面积、大尺度

的自然保护地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将自然保护小区建设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兜底

选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明确:四类四级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

自然保护供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同一性和差异化使相应管理制度规范也需要保持制度一般

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而自然保护立法的体系化宜以《自然保护地法》为核心,在国家立法中,推动国

家公园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专项立法以实现分类管理,在地方实践中,强化地方性法规立法以保

障具体自然保护地的细化管理,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对自然保护地类型和层级进行了分类设想(见

表 2)。 而具体管理体制设计可以采取两种路径:一是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级行政机关牵头,设
立专门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并实行局、处、中心三级网格化垂直管理模式;二是由自然保护区所在

的行政区域通过协调议事机构和行政契约的方式,实现联合管理。 理顺管理体制之后,立法需要建

立规划、名录等重要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统一性设计。
表 2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级别和类型

级别类别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 自然保护小区

国家级 有 有 无 无

省级 无 有 有 无

市县级 无 无 有 有

乡镇级(包括民间) 无 无 无 有

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标准下自然保护地治理的难题回应

为实现法秩序的效率和安定,满足大陆法系立法中追求法学科理性与科学的体系化的传统[7] ,

自然保护地立法应当搭建“1 部基础法律+4 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结构。 以《自然保护地法》

立法为基础,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国家公园法》《自然公园条例》《自然保护小区条例》,以

期逐步构建体系完备、效力阶层合理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 具体制度设计应当以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供给为重心,充分利用公法和私法手段对规划分区、保护性地役权、监测网络建设、标识标志设

置等问题予以规范。

(一)多重生态服务功能之衡平:类型化功能分区与差异化立法设想

自然保护地分区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需要克服消费主义狭隘的伦理观,将和谐发展的理念贯

彻于整个法律规范之中[8] ,也应当回应原住民合法权益保护、满足公众游憩、教育的客观需要,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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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和人工设施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9] ,以保障原住居民生存权,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的衡平。 鉴于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已经比较成熟,而自然保护小区的面积小,一般不进行功能分

区,此处都不做过多讨论,故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的功能分区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

依据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将黄河源园区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

居住和游憩服务区四种类型[10] ;而现行自然公园功能分区中更为复杂,《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

术要求》存在五种功能分区:游客服务区、科普教育区、地质遗迹保护区、公园管理区、居民点保留

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存在四种功能分区:湿地保育区、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区、湿地体验区、

服务管理区;《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存在四种功能分区:生态保育区、宣教展示区、沙漠体验区、

管理服务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存在四种功能分区: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生态与资源

恢复区、预留区。 结合自然公园现有分区实践,笔者认为立法中宜采用动态的五分法,具体包括生

态保育区、宣教展示区(含游客服务)、自然体验区、管理服务区,有必要的,可以设置居民点保留区

(见表 3)。
表 3　 类型化视角下自然保护地类别及主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

功能类别 国家公园④ 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 保护小区

生产功能 核心保育区 试验区 居民点保留区、管理服务区
整个小区采用一般控
制区管理

调节功能
核心保育区、生
态保育修复区

核 心 区、 缓 冲
区、试验区

生态保育区、宣教展示区(含
游客服务)、自然体验区

整个小区一般控制区
管理

支持功能
核心保育区、生
态保育修复区

核 心 区、 缓 冲
区、试验区

生态保育区、宣教展示区(含
游客服务)、自然体验区

整个小区一般控制区
管理

文化功能
生态 保 育 修 复
区、传统利用区

试验区
宣教展示区(含游客服务)、自
然体验区、居民点保留区

整个小区一般控制区
管理

　 　 注:《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采用三分法是对《指导意见》两分法(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的细化,且也与《自

然保护区条例》的三分法契合。

(二)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实现的公法之维

自然保护地制度设计需要努力建构政府、市场和社群共治的治理秩序,通过公法和私法治理工

具的互动使用,调和治理实用主义倾向和法治形式理性之间的巨大张力[11] 。 行政计划、行政处罚和

行政协商等可以有效推动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和管理,保证自然保护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

到充分发挥。 为充分发挥公法工具的功能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行政审批的合法性控制。

自然保护地立法需要通过行政审批控制自然保护地内的开发行为,实现利用强度和保护强度之间

的衡平,但对审批性行为的限制也不宜过于碎片化,以免影响行政的整体效能。 通过管理机构权责

清单、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公众行为负面清单实施清单管理,推动建立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

管理体制。 第二,强调公众参与原则的制度化创新。 自然保护地规划、建设和管理需要激发多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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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依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特别保护区、恢复扩散区和镇域安全保障

区四个功能区;依据《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三个功能区;依据《祁

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祁连山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两个功能区。 结合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三分法

和上述实践,笔者认为采用三分法比较适应国家公园区划的具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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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积极性,在《自然保护地法》立法中需要明确规定公众参与方式、程度、力度和保障措施。 一方

面,需要重视公众参与的实质化。 建立社区协调发展机制,以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权益,落实“共享共

建”的基本理念借鉴。 印度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有益经验表明,自然保护地委员会需要吸纳政府、

NGO、专家学者、志愿者、原住民的多方参与[12] 。 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参与方式上的创新和转变。 基

于大数据技术在处理海量、多源和动态信息上的特有优势,借助大数据平台架构建立信息化前端平

台,作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重要载体,提升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 第三,重视环境经济政策的

具体运用。 为保障自然保护建设、管理和维护的资金,应当充分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拓展融资渠道。

我国可以建立独立运营的自然保护地基金⑤用于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维护,明确补偿主体、资金来源

及其管理分配方式等制度的关注点,并坚持基金运行中秉持以绩效付费的思路。 同时,推动生态补

偿制度、自然资源特许经营制度、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在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和维护中的现实运

用,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工作。

(三)多重生态服务功能衡平的私法之维

自然保护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强调保障相关利益主体适度利用自然保护地的权利⑥,专

门立法需要通过保护性地役权设置等私法手段非整体性、非体系化的渗入自然保护地公法治理中

以发挥私法的补充作用[13] ,一般采用的方式有三种:第一,设置保护性地役权。 美国《濒危物种法》

采用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保留计划(HCPs)允许开发小块区域,同时对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开发其他区

域进行有效的限制,适当开放允许当地居民部分变现生态服务功能[14] ,借鉴美国实践的经验,我国

集体土地设定保护性地役权可以协调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关系。 当前,诸如钱江源国家公园、洱海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设定保护性地役权的实践表明,通过保护性地役权的设计可以保障国家在实际控

制层面的主体地位,通过协商或者强制设定的公共地役权可以有效衡平生态环境保护中复杂的利

益冲突,加之税收优惠、专项基金和就业安置等激励政策的使用[15] ,综合多元的制度设计可以满足

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设置的总体目标。 第二,促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理念下农地经营

权的适度流转。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土地权属性质比较复杂,鉴于自然保护地具有特殊生态环境功

能,通过行政决定、行政指导等行政手段可以对自然保护地内农地流转规模、农业生产方式等进行

限制和引导的同时⑦,农地流转合同也需要予以明确约定。 当然,当行政机关设定的行为负担超出

有关主体承受的范围时,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必要的补偿。 在生态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的过程中,依

赖于产业链的延长和生产经营模式的多元化。 因此,笔者认为适当的规模化可以促进生态农业发

展,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行政监管,但同时也需要对生态观光领域的观光旅游合同进行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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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参见《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基金设立、存储、使用和限制的规定》,详见美国法典 10351 条 ( National
 

Park
 

Centennial
 

Challenge
 

Fund
 

Establishment)。
作为 TNC 保护计划框架组成部分的《保护地商业计划指南》也倡导通过适当有效策略以增加捐助者和利益相关者并收回投资。 参见大

自然保护协会:http: / / www. conservationgateway. org / ConservationPlanning / BusinessPlanning / Pages / cbp. 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1 日。
在自然区域保护内土地开发限制上,Hadacheck 案的判决值得参考:即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对某些人的活动予以必要的管理和

限制,但当法规所规定的管理和限制设定的负担超出个人承受的范围时,应当予以必要的补偿。 参见丹尼尔. A. 法伯、罗杰. W. 芬德利

《环境法精要》(田其云,黄彪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23-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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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核心区允许人类适当活动有利于将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提供的生

产、文化功能,落实绿色发展的理念。 但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业态完善,仅仅依靠行政机关对生产

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对旅游者的观光行为的行政规制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私法手段强化制度供给

的有效性。 第三,落实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在自然保护地内应当建立生态环

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保证生态环境资源可以合法取得、收益和转让。 首先,应依据《物权法》《土地

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等界定各类自然资源的产权主体,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其次,以“共建保护地、共享资源收益”为目标,通过租赁、置换、赎买、合作等方式,在《合同法》的

框架下,维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共享共建。 通过合同明确约定开发人、经营者的经营活动适

当的规模、强度,并向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缴纳有偿使用费⑧。 且基于有偿使用制度,自然保护地管

理部门可借助债券等市场工具为自然保护地管理进行融资。

总之,自然保护地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具体向往。 虽然

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都提供着生产、调节、文化和支持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但是供给效果和力度却有所差异。 因此,从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判断入手,可以有效实现自然

保护地类型工作,并为自然保护地立法工作提供指引,以提出应因之策解决自然保护地建设中存在

的体系混乱、结构不清等问题。 对现行数量庞大、关系复杂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后,可以将其划

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四种类型,并以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差异

为依据,设计具体的正面职权职责清单、负面禁止行为清单,规范自然保护地中涉及的管理、保护和

利用行为,最终实现自然保护地的“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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